    臺北市97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暨表揚系列活動
         「老師我eye您！kuso影音創作大賽」實施要點
1、 依    據：
中央通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之「臺北市97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暨表揚活動企劃書」。
2、 目    的：
為透過學生天馬行空的創意，活潑地表現師生間的相處情形，藉由本競賽活動增加師生
互動，加強彼此間的認同感，讓校園生活的美好回憶永遠留在老師與學生心中。
3、 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    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

    承辦單位：中央通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四、參賽資格：
   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各級學校之學生，一人或團體組隊報名皆可。
五、競賽組別：高中職組、國中組、國小組

 六、獎勵與表揚：
（一）不分個人或團體組，依競賽組別各錄取3名，總計9名。
（二）得獎名單將於97年8月底公告於主辦單位網頁，另將以專函通知得獎人，並於臺北市97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表揚系列活動之記者會中公開表揚。

    
七、呈現方式：

    將師生互動的過程，使用DV數位錄影機、數位相機或是網站自製小電影工具…等，以任何記錄影像方式，轉換為影音檔案，於一分鐘﹝60秒﹞內，記錄師生互動情誼。
八、收件日期、地點：

（一）自即日起，郵戳為憑至97年7月31日截止；逾時恕不予受理。
（二）影音檔案請以掛號方式，寄至承辦單位「中央通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」

      地址：104臺北市中山區建國北路2段147號10樓之3 

      電話：6608-2588轉608許可薇小姐      

九、參賽辦法：

(一)請填妥報名表上之相關資料於截止時間前連同作品，以掛號郵寄至承辦單位。
(二)作品規格，須符合下列規範，否則取消參賽資格：
1. 以「老師我eye您」為主題，個人或團體限以一件作品參賽。 
2. 作品不得涉及暴力及色情；且未曾公開發表或得獎之作品。
3. 參賽者可為個人或自組團隊；如為團隊，應載明隊名、隊長及隊員姓名，所有
成員不得再以個人名義參賽或參加其他團隊。
4. 使用具有錄影功能之儀器如：專業攝影機、家庭式DV、V8及數位相機(不含手機)，影片格式為AVI或MPEG，並以光碟燒錄寄至承辦單位。

5. 信封上請註明：「老師我eye您！kuso影音創作大賽」。

6. 請確認拍攝內容經被拍攝者-老師-同意後，始可參賽。

十、評審方式：

（一）評審委員：邀請學養豐富之專家學者組成評審小組。

（二）評審標準：主題內容50%、拍攝技巧30%、音效20%。

（三）評審會議：訂於8月上旬召開評審會議，採序位評分法，列出各組前3名。

（四）本項競賽不公佈參賽者之成績，請尊重評審小組之決議。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

（1） 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歸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有權編修或運用於各種媒體、媒介上（包括公開發表、展示、編輯、重製、播放、上映、傳出、演出、散布、發行..等），皆不另計酬。
（2） 得獎作品若經採用，卻衍生著作權、所有權及肖像權…等糾紛者，應由參賽者負所有    相關法律責任，指導單位、主辦單位與承辦單位概不負責。
（3） 得獎作品如有抄襲、剽竊或侵害他人著作權之情事，或事後發現資格不符者，則撤銷   獎勵，已發之獎品必須無條件全數退還主辦單位，如不退還依法追訴。
（4） 參賽作品請自行備分，所有參賽作品恕不退還。
（5） 參賽者完成報名手續後，即視同遵守本實施要點所列之各項規定。
（6） 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，指導單位、主辦單位、承辦單位得適時修訂之，並保留本活動    最終解釋權。
（7） 本實施要點及報名表可至主辦單位「臺北市立松山高級商業家事職業學校」首頁下載。

  臺北市97學年度特殊優良教師評選暨表揚系列活動
      「老師我eye您！kuso影音創作大賽」報名表


     組別


獎項�
高中職組�
國中組�
國小組�
�
特優乙名�
圖書禮券�
伍仟元整�
圖書禮券�
伍仟元整�



圖書禮券 


         �
伍仟元整�
�
優等乙名�
�
肆仟元整�
�
肆仟元整�
�
参仟元整�
�
佳作乙名�
�
參仟柒佰元整�
�
參仟柒佰元整�
�
貳仟元整�
�
說明：若得獎作品為團體創作，獎品由該創作團隊成員共同獲得。











姓名


（隊長）�
�
性別�
�
聯絡電話�
住家：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手機：�
�
身分證字號�
�
年齡�
�
就讀學校�
校名：�
�
�
�
�
�
�
班別：�
�
團 隊�
隊名：                隊長：              


隊員：     


 ﹝如為團隊，應載明隊名及隊員姓名，若非團隊報名參賽則本欄勿填﹞   �
�
E-MAIL�
�
�
組別�
 □高中職組      □ 國中組     □ 國小組﹝請勾選﹞�
�
通訊地址�
�
�
作品名稱�
�
�
附   件�
□AVI格式作品光碟乙片。


□MPEG格式作品光碟乙份      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�
�
參賽者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

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�
�
老師簽名或蓋章：【若影片內無拍攝老師相關畫面，則本欄位不須填寫】





日    期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�
�
備   註�
�
�






※請將作品及本報名表依規定期限內，以掛號郵寄至承辦單位，逾期恕不受理。


※承辦單位：中央通用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


※地址：104臺北市建國北路2段147號10樓之3 。


※聯絡人：許可薇小姐，電話：6608-2588分機608


※信封請加註：「老師我eye您！kuso影音創作大賽」。




















